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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文钊

摘要：本文从法律对境外非政府组织规范的角度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境外非政府

组织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非限定性捐赠不属于境内从事活动，因此不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下简称《管理法》）的规定，而且

境外非政府组织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非限定性捐赠也无需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或者

办理临时活动备案，并对此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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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学习讨论会上，多名专家

发表了精彩的观点。现将天津大学法

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文钊的

发言内容分享如下：

我认为可以从法律对境外非政

府组织规范的角度进行探讨。目前，

我国法律法规对于积极的对外开放

和国际交流持高度肯定态度。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维护多元稳定

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今天

争议的焦点在于捐赠，并且系非限定

性捐赠，非限定性捐赠是指捐赠款物

由受赠者统筹安排，不限定用途。这

与限定性捐赠是相区别的，限定性捐

赠是指捐赠款物要按照捐赠者的意

愿用于指定的项目。境内任何单位和

个人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或

者资助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行为。

从法律的规定的解释来看，无法延伸

解释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非限定性

的捐款的禁止，显然，按照我们法律

规定，法无禁止皆可为，没有禁止性

的条文的前提下作出处罚，其依据是

不充分的。

2022 年 12 月 30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慈善

法（修订草案）》进行审议，并将《慈

善法（修订草案）》予以公布，面向

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在《慈善法（修

订草案）》的“促进措施”章节中加

入了一条“国家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

流”，慈善组织如何更好的加强同境

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从立法层面对相关问题作出更

清晰、更明确的规定。

实践中具有国外募捐资质的慈

善组织在开展部分活动时因《管理法》

相关规定的缺失，难以对行为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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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国单

位和个人能否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

的非限定性的捐赠？属于《慈善法》

《公益事业捐赠法》和《管理法》经

常会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管

理法》第九条的规定，未经登记或备

案的非政府组织，不得委托、资助或

者变相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任何单位

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第九条

只规定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未经登

记或备案的情况下，不能在中国境内

开展活动，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未

经登记或备案的情况下能否对境内

的单位（特别是慈善组织）开展非限

定性捐赠，该行为是否属于境内开展

活动的范畴等未作规定。

很多专家学者提到《管理法》第

三十二条的规定：“中国境内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接受未登记代表机构、

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境外非政

府组织的委托、资助，代理或者变相

代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

展活动。”把这两个条款结合到一起

分析，得出的结论应是：《管理法》

并不禁止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接受

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或者资助，但

禁止的是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接受

境外非政府组织资助或者捐赠从事

代理或变相代理开展活动这个行为。

即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接受捐赠后

不能代理或变相代理境外非政府组

织在境内开展活动，但可以自行根据

中国法律开展公益活动。也就是说，

《管理法》约束的是限定性捐赠，而

对非限定性捐赠并未做任何规定。根

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私权利原则，

法律并未禁止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

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非限定性捐

赠。其实，这与《公益事业捐赠法》

和《慈善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公

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五条“境外捐赠

人捐赠的财产，由受赠人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入境手续。”《慈善法》第

八十条第二款“境外捐赠用于慈善活

动的物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由此看出，

《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慈善法》肯

定了境内单位（慈善组织）和个人接

受境外非政府组织非限定性捐赠的

合法性。

不仅如此，我们其实还可以换个

角度理解这个问题，从《管理法》的

适用范围来看，第二条：“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适用本

法。”那么，当境外非政府组织仅仅

是在境外提供捐赠时，这显然不属于

《管理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在境内开

展活动的适用范围。因此，境外非政

府组织在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或者

未备案的情况下，对境内单位和个人

提供非限定性捐赠并不违反《管理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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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境外非政府组织向境

内单位或个人提供非限定性捐赠不

属于境内从事活动，因此，不适用《管

理法》的规定，并且，境外非政府组

织向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非限定性

捐赠也无需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或者

办理临时活动备案。但是，由于相关

规定不明确，实践中时有发生境内组

织接受境外非限定性捐赠后，被有关

部门要求退回的情况。

希望借助这次《慈善法》修改的

契机，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就

慈善组织接受国际非限定性捐赠的

合法性问题，出台详细的法律规定或

实施细则。明确具有国外募捐资质的

慈善组织接受境外非政府组织的非

限定性捐赠的合法性，以更好地促进

国际慈善事业的交流与发展，充分发

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推动

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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